
注册会计师

税法

教材精讲班

第六节 征税管理

一、自行申报纳税

项目 具体规定

纳税人应

当依法办

理纳税申

报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

（1）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2）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3）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4）取得境外所得

（5）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6）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7）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取得综

合所得

需要办

理汇算

清缴的

纳税申

报

情

形

（1）从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除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 6 万元

（2）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一项或者多项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

入额减除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 6万元

（3）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

（4）纳税人申请退税

其

他

规

定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居民个人取得的综合所得，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汇算清缴补税的，或者年度汇算清缴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的，居民个人可免于办

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时存在扣缴义务人未依法预扣预缴税

款的情形除外

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取得综合所得办理汇算清缴时，汇算清缴地与预扣预缴地规定不一致的，

用预扣预缴地规定计算的减免税额与用汇算清缴地规定计算的减免税额相比较，按照孰高值确

定减免税额

取得综合所得

需要办理汇算

清缴的纳税申

报

时间 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

地点

任职、受雇单位

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

有两处以上任职、受雇单位 选择其中一处

没有任职、受雇单位 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办理

取得

经营

所得

的纳

税申

报

经营所

得内容

（1）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的个人合

伙人来源 于境内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 的所得

（2）个人依法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3）个人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

（4）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预缴纳

税申报

时间 月度或季度终了后 15 日内

地点 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汇算清

缴

时间 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31 日前

地点
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

从两处以上取得经营

所得的
选择其中一处办理

取得

应税

所得，

扣缴

义务

人未

扣缴

税款

的纳

税申

报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的，符合前述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的，应当依法办理汇

算清缴

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

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的

时

间

取得所得的次年 6 月 30 日前

在次年 6 月 30 日前离境（临时离境除外） 离境前办理

地

点

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

有两个以上扣缴义务人均

未扣缴税款的

选择其中一

处

纳税人取得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

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

所得的

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6 月 30 日前，按相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纳税申报

取得境外所得的

纳税申报

时间 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内

地点

中国境内任职、

受雇单位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

在中国境内

没有任职、

受雇单位

户籍所在地

或中国境内

经常居住地

户籍所在地与中国境内经常

居住地不一致的

选择其

中一地

中国境内没有户籍的

中国境

内经常

居住地

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

籍的纳税申报

时间 申请注销中国户籍前

地点 向户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进行税款清算

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

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

薪金所得的纳税申报

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月

15 日内，向其中一处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纳税申报方式 纳税人可以采用远程办税端、邮寄等方式申报，也可以直接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二、办理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规定

无需办理年度

汇算的纳税人

纳税人在 2020 年度已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需办理年度汇算：

（1）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但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 12 万元的

（2）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的

（3）纳税人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者不申请年度汇算退税的

需要办理年度

汇算的纳税人

依据税法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需要办理年度 汇算：

（1）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

（2）综合所得收入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 元的

【总结】2020 年度居民个人综合所得是否需要年度汇算清缴




